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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白叔幼
聯絡電話：087320415#3635
傳真：08-7322450
電子信箱：a252166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4515108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請學校持續推動校園心理健康輔導相關措施，強化對校園

學生自我傷害高風險族群之覺察與篩選，並落實高關懷個

案之追蹤輔導工作，以積極維護學生心理健康與安全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8月12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45804831A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學校落實三級預防工作計畫，於開學前再次檢視及完善

相關規劃，並依下列事項辦理：

(一)加強學校人員（導師、行政人員、輔導教師）對自我傷

害高危險學生之辨識與關懷，即時提供協助與輔導；另

於暑假期間亦應對於高關懷學生持續追蹤及掌握該生心

理狀態及動向，亦可透過電話聯繫、班級群組或社群軟

體等多元管道，緊密與同儕及親職間之網絡連結，以適

時提供協助。

(二)落實宣導並鼓勵建置（立）學生多元求助管道及主動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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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之觀念，使學生透過主動求助過程獲得解決問題的方

式；亦可利用文宣品（如：心情溫度計），或於校園學

生經常出現處（如教室明顯處、社團辦公室、布告欄

等）內張貼溫馨小語或海報，鼓勵學生求助與協助同儕

求助。

(三)加強宣導運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輔導管道，及強化校

內防治網絡單位分工、建立校外資源（如衛政、社政與

醫療機構合作）之連結與轉介流程，以利尋求地方社區

（心衛）機構介入協助關懷，積極協助個案解決所遇問

題，避免事件發生。

(四)為提升教師、學生及學生家長有關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

防治知能，教育部已編製「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與自殺防

治手冊」（可至教育部全球資訊網（https://www.edu. 

tw/）/認識教育部/教育部各單位/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

司/重要業務專區/學生輔導/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專區下載

運用），內容介紹心理健康與自殺防治有關的基本概

念，以及前述對象在此議題下之角色功能，期能協助教

師在教育現場更能早期辨識及處理高風險對象或危機情

境，請加以宣導運用。

(五)確依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，定期檢視校園內環

境設備安全，並評估校園高樓層之陽臺（露臺、窗臺）

及頂樓之危險性，以維護學生安全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
校、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、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、屏榮學
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

22


